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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周转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江苏省

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新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江苏新能向控股子公

司提供周转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

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江苏新能新洋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新能新洋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洋风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射阳县兴桥镇兴盛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顾祥和

注册资本：16,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30日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设施建设；节能技术开发、咨询、交流、推广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江苏省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盐城市国能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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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盐城市国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投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盐城市世纪大道669号一楼（B）

法定代表人：戴同彬

注册资本：200,0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月15日

经营范围：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投资；大型火电、风电、光伏可再生能源发电、

煤炭储运及油气仓储管网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盐城市内新上风电项目前

期工作之前的测风工作；代表政府集中统筹市域内能源资源的开发，风力发电物资、

电力设备销售；太阳能组件及元器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国能投资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相互

独立。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9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控

股子公司提供周转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新洋风电提供额度预计不

超过4,000.00万元人民币的周转资金，上述额度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在有效期限内额度可滚动使用，年利率参考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期限不超过1

年。

新洋风电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国能投资持有其30%的

股权，截至2019年9月30日，国能投资持有公司12.14%的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国能投资为公司关联法人。因国能投资未同比例

提供周转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之间的或与不同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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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没有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或投

资比例的周转资金。

2、资金提供方：公司

3、资金需求方：新洋风电

4、周转资金额度和期限：

公司向新洋风电提供额度预计不超过4,000.00万元人民币的周转资金，上述额

度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在有效期限内额度可滚动使用，年利率参考

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期限不超过1年。

5、资金用途：

为新洋风电的业务开展提供周转资金。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于2019年12月3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董事戴同彬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新洋风电提供周转资金，是新洋风电的正常业务开展所需，

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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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满足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洋风电正常业务开展对资金的需求，

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遵循了自愿、公开、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在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履行了法定程序。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该关联交易

事项。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新洋风电提供周转资金，是新洋风电正常业务开展所需，交

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情况本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洋风电的业务顺利开展，满足其资金周

转需求，是合理的、必要的。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新洋风电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有实质控制力，能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本次周转资金风险可控，不存在无法回收的风险。

四、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向新洋风电提供过周转资金，未与国能投资发生过其他

关联交易。

五、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南京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江苏新能管理层交谈，查阅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文

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制度等，对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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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南京证券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洋风电的业务顺利开展，满足其资

金周转需求，是合理的、必要的。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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